
参 会 回 执

	单位名称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参会代表

	姓  名
	性别
	职务
	手机
	住宿（4月19日）

	
	
	
	
	单住□    合住□

	
	
	
	
	单住□    合住□

	
	
	
	
	单住□    合住□


注：1、随带司机的请填写在参会代表栏内，并在“职务”栏中注明；参会回执务必于4月13日前传真(0591-87732879)或发邮件（2787404593@qq.com）至协会秘书处。
2、本通知可在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fjcia.org/）及协会OA协同办公平台（http://sjx2015.eicp.net:8888/）查阅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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